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verbright Bank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18）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verbright Bank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1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公告》，僅供參閱。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 •北京
2024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志恒先生及曲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利軍先生、 
姚威先生、朱文輝先生及李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邵瑞慶先生、洪永淼先生、 
李引泉先生、劉世平先生及黃志凌先生。



1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17
优先股代码：360013、360022、360034
优先股简称：光大优 1、光大优 2、光大优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向优先股股东派发

股息人民币29.71亿元（已于2023年6月26日发放8.90亿元，2023年8

月11日发放4.01亿元，尚未发放股息16.80亿元），向无固定期限资

本债券投资者发放利息人民币18.40亿元。

 本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10股派人民币1.73

元（税前）。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本行普通

股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年度现金股息总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的25.06%，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28.41%，低

于30%。在综合考虑本行宏观经营环境、资本监管要求、当前所处发

展阶段及未来资本需求的基础上，兼顾股东投资回报及本行长期可持

续发展。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本行加强资本积累，支持业务发展，

以进一步提升本行股东的资本回报。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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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计的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本行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

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 407.92 亿元，母公司报表中净利润为人民币

372.87亿元，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904.80亿元，

扣除 2023 年度“光大优 1”“光大优 2”“光大优 3”股息人民币 29.71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人民币 18.40 亿元后，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 359.81 亿元，本年度可供普通

股股东分配净利润为人民币 324.76 亿元。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截至 2023 年末，本行累计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262.45

亿元，已达到注册资本的 50%，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本次利润

分配可不再计提。

2、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按

照风险资产期末余额 1.5%差额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43.97 亿元。

3、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 10股派人民币 1.73 元

（税前）。以本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通股总股本 590.86 亿股计算，

现金股息总额合计人民币 102.22 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

东净利润的 25.06%，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28.41%。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

以港币向 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

（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

汇率计算。

4、2023 年度，本行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补充资本，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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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2023 年度，本行拟分配普通股现金股息总额为人民币 102.22 亿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 25.06%，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 28.41%，低于 30%，具体原因说明如

下：

（一）商业银行资本内生积累存在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当前仍面临一定困难和挑战。近年来，

在严峻复杂的经营形势下，商业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面临净息差持续收窄、利润增速有所下

降等挑战。未来，资本内生积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

行需进一步加强资本内源补充，以应对外部经营挑战，提升风险抵御

能力。

（二）更好地满足资本监管政策要求

根据 2023 年度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本行被认定为第一组

系统重要性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适用于 0.25%的附加资本要求。同

时，《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对

本行资本约束有所增强。为此，本行需加强资本储备，以更好地适应

资本监管改革，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三）保障本行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未来，本行将秉承金融央企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坚持把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做好科技

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推动各项业务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充足的核心一级资本对业务发展

形成有力支撑。

综上，2023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在综合考虑本行宏观经营环境、

资本监管要求、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及未来资本需求的基础上，兼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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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投资回报及本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本行加强

资本积累，支持业务发展。2023 年度本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38%，预计 2024 年度将保持一定的回报贡献水平。未来，本行将持

续促进业务结构优化，推动盈利能力提升，以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回报

水平。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请本行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行将

按照监管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将开

通网络投票，并单独计算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投票情况，充分

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已披露的股东回报

规划。董事会同意将本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行202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行监事会认为：本行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监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无异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对本行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影响本行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5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7日


